
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文件

闽教办合作〔2016〕7号

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17年上半年
汉语教师志愿者报名工作的通知
各设区市教育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教育局，各有关高校：

根据孔子学院总部/国家汉办的通知，为贯彻落实《孔子学院发展规划（2012-2020年）》，做好汉语教师志愿者(以下简称“志愿者”)选派工作，现公布2017年上半年志愿者需求并组织志愿者报名工作。请你们积极推荐招募符合条件的本辖区或本校志愿者报名，并将通知要求的申请材料审核盖章后于10月27日前报我厅对外合作处汇总审核。

联系人：石茵，联系电话：0591-87091286，邮箱：sy@fjedu.gov.cn。

附件1.孔子学院总部/国家汉办关于组织2017年上半年汉语教师志愿者报名的通知
         2.2017年上半年赴孔子学院（课堂）志愿者岗位信息表

3.2017年上半年普通志愿者岗位信息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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